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21）沪行申8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伟，男，196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上

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关也彤。

　　原审第三人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李德国。

　　再审申请人刘伟因征收土地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行终

32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

终结。

　　再审申请人刘伟申请再审称，涉案补偿安置方案中的土地使用权基价明显偏低，侵

害了被征收人的补偿利益。涉案评估机构选定程序违法，不应作为补偿依据。搬家补助

费、设备迁移费等具体数额标准未在被诉责令交地决定中予以明确，致使被诉责令交地

决定可执行性不足，应予撤销。原审法院未开庭审理即作出二审判决，审理程序违法

，请求撤销原审判决。

　　本院认为，被申请人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具有作出被诉责令交地决定

的法定职权。本案中，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诉责令交地决定认定的被征地房屋

建筑面积、评估价格、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房屋价格等内容，均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

，安置补偿方案符合《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及涉案地块征地房屋补

偿方案的相关规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未侵犯再审申请人户的合法权益。

再审申请人关于安置补偿标准、评估机构选定程序、搬家补助费和设备迁移费的数额等

问题，原审判决已作充分阐述，本院对此均予以认同，故不再赘述。原审法院迳行作出

判决，审理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并无不当。再

审申请人刘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应当

再审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

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

　　驳回刘伟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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